潘集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为做好2021年度我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使用管理工作，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我局高度重视，现将我区自评报告汇报如下：

一、2021年救灾资金（冬春救助）安排部署情况
2021年12月6日，我局参加全省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局负责同志积极于区财政局对接安徽财政惠农补贴资金管理发放系统，对会议中提出的要求、发现的问题、系统的操作流程，并结合我区现有实际，进行深入交流。

2021年12月20日，我区召开2021-2022年度冬春救助工作部署会，传达全省会议精神，明确工作任务和责任。对我区冬春救助工作进行周密部署，结合往年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和注意事项进行重点讲解，同时下发《潘集区2021-2022年度冬春救助工作方案》，并与各乡镇街道交流经验做法。根据实际受灾情况，依据各乡镇街道上报的需救助受灾人口数量，经局党委会研究，报区领导审核同意后，将中央和省级下达的冬春救助资金以文件形式下拨到乡镇街道。

二、2021年救灾资金（冬春救助）的接收情况 

2021年12月底，我区共接到中央下达自然灾害救灾（冬春救助）资金201万元，省级下达自然灾害救灾（冬春救助）资金14万元，合计215万元。

三、2021年救灾资金（冬春救助）的使用情况 

我区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户报、村评、乡审、县定”的程序确定救助对象，坚持“分类救助、重点救助”和“专款专用”原则，重点关注受灾低保对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散居孤儿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杜绝一刀切、平均主义，没有出现使用、挪用、截留救助资金等违规违纪现象。严格要求各乡镇街道按要求填写《2021年潘集区冬春救助资金申请表》、《2021年潘集区冬春救助资金发放花名册》等表格资料，对人员信息进行登记造册，确保有序推进，有迹可循。

四、2021年救灾资金（冬春救助）的发放情况 

按要求把上级下发的中央和省级救灾资金通过安徽财政惠农补贴资金管理发放系统全部打卡发放。共救助受灾人口 10245人，涉及全区8个乡镇街道，其中脱贫户2581人，救助金额546028元，监测户369人，救助金额36520元，分散供养人员266人，低保户1326人，散居孤儿8人、留守老人44人、留守儿童5人、残疾人757人、一般户2429人、其他2460人。

五、存在问题

通过此次开展救灾资金使用管理工作，发现以下几点问题： 
1.冬春救助资金发放时未注明“冬春救助资金”，因为与区财政局对接造册科目时，惠民系统里里只有灾民救助资金，无“冬春救助资金”这一项科目。
2.部分乡镇惠民系统内救助对象账号是不动户、久悬户等问题，造成二次、三次打卡现象。
六、整改措施

我区根据问题和不足，制定以下整改措施：

1.2021年冬春救助资金造册完成后，区财政局工作人员告知惠民系统内上级已添加冬春救助资金科目，以后就用此科目造册了。
2.及时将镇级救助花名册转给乡镇财政所，安排专人提前检查账号是否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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